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簧證及相關的兩個問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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屈、宋並稱，已成學界習語;唯與大詩人屈原並稱之宋玉，其生平非

唯後人所知不多，甚且有疑其為「假名」者@。

宋玉生平資料由多闕略，其作品亦屢見疑於後人。〈對楚王間〉首見

於蕭統《昭胡文選} ，疑者亦多。

本文擬筆證〈對楚王問> '而宋玉生平難間，故先就租略翻閱古籍所

得，輯錄有關宋玉資料，以便簧證。

〈對楚王間> '前人或以為非出宋玉之手，故本文次就〈對楚王問〉

之真偽略作釐探;文因「對間」體關涉〈對楚王間〉之真偽與著作時代，

故本文再就「對間體」之起源略加探討，並蟲捌〈對楚王間〉之著成時

代。

最後則就〈對楚王問〉逐字逐句加以達證。

筆證之底本為清胡克家重刻宋淳熙本《文選李善注} (簡稱《胡刻

本) ) ，而以《四部叢刊》影宋本《六臣注文選} (簡稱《四部叢刊本) )、

@見〈讀楚辭> ' «胡適丈存》第二集，卷一，頁九三，胡先生以為屈原乃一「箭缺

式人物J '質無其人;其於宋玉亦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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華正書局影印中央研究院傅斯年圖書館藏宋末刊本《六臣注丈選» (簡稱

《宋末刊本» )、元刊本《丈選現存» (簡稱《元刊殘存本» )、宋刻明

初刊本《文選現存» (簡稱《明初聽存本» ，以上二書並為膠佇〉、日本

《烏石山房文庫》影乾隆二十年間方廷哇評點本(簡稱《烏石山房本»)、

長沙葉涵宰重刻清何義門評點本《文選李善注» (簡稱《何評本» )、日

本《久保丈庫》影何義門評點葉涵宰參注江右丈彬堂重刻本(簡稱《久保

本» )等為輔本;並參酌漢劉向《新序》、晉習鑿齒《襄陽書舊傳》、唐

趙在《長但經》、宋《太平御覽》、清嚴可均《全上古文》等加以儷斟。

本文先引前賢之說，再加簧證。為兔繁瑣，几引書僅標卷數、篇名，

不註版本、頁碼;另於丈末附「引用書目 J '詳列引書版本，用供竅實。

壹、古籍中之宋玉資料

宋玉，自東漢王叔師稱其為「屈原弟子J «九辯章旬序> )後，後

世多因之;唯王說未必得實。宋玉事跡，可考者無多;即太史公司馬遷言

及宋玉者亦僅審寥數語耳。《史記》卷八十四〈屈原賈生列傳〉云:

屈原臨死之後，楚有宋玉、唐勒、景差之徒者，皆好辭而以賦見

稱;然皆祖屈原之從容辭令，終莫敢直諦。

史遷若非以為宋玉生平不足稱述， ~P宋玉事跡至漢初已難稽考，故所言止

此。大抵唐以前有關宋玉事跡、著作，除《史記》外，見諸載籍者，約有

下列數端:

1. «韓詩外傳》卷七:宋玉因其友見楚襄王，襄王待之無以異。......

2. «新序» <雜事五〉亦載宋玉不為襄王重用事，文與《韓詩外傳》

略同。

3. «新序» <雜事一〉載楚威王間宋玉，宋玉對間，丈與《文選》宋

玉〈對楚王問〉略同。唯「威王 J ' «文選》作「襄王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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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 {新序 lJ <雜事五> :宋玉事楚襄王，而不見察，意氣不得，形於

顏色。......

5.班回《漢書 lJ <藝文志> ["""詩賦略 J :宋玉賦十六篇。原注:楚

。

人;與唐勒並時，在屈原後也。

6. {文選》卷四五載宋玉〈對楚王問> '文與《新序 lJ <雜事一〉所

載略同。

7. {文選》卷一三載宋玉〈風賦> :楚襄王遊於蘭臺之宮，宋玉、景

差侍。......

8. 同上卷一九載宋玉〈高唐賦> :昔者楚襄王與宋玉遊於雲夢之臺。
。。。

9. 同上〈神女賦> :楚襄王與宋玉遊於雲夢之浦，使宋玉賦高唐之
。。。

事。......

10. 同上〈登徒子好色賦> :大夫登徒子侍於楚王，鐘宋玉日....

II.叉卷一七載後漠傅毅〈舞賦> '其序云:楚襄王自遊雲夢，使宋玉

賦高唐之事。....

12叉卷一九載曹植〈洛神賦> '其序云:黃初三年， ......感宋玉對楚

王神女之事，遂作斯賦。

13.東漢王逸《楚辭章句》卷八:九辯者，楚大夫宋玉之所作也， ...

宋玉者，屈原弟子也。閔其師忠而放逐，故作〈九辯〉以述其志。

14.晉習鑿齒《襄陽番舊傳》卷一:宋玉者，楚之敵人也。故宜城有宋

玉塚，始事屈原。......

。。。

15. {情書 lJ < 經籍志> : {宋玉集》三卷。

16. {太平御覽》三百九十九引《襄陽書舊記 lJ (嚴可均《全上古文》

題為〈高唐對» :楚襄王與宋玉遊於雲夢之野，將使宋玉賦高唐

之事。 .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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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7.鸝道元《水經注》卷二八「荷水」下:城故融部之舊都，秦以為

縣，漢惠帝三年改日宜城。......城南有宋玉宅。玉，巴人，雋才辯

給，善屬文而識音者也。

18.古文苑@卷二載宋玉〈大言賦> :楚襄王與唐勒、景差、宋玉遊於

陽雲之臺。...... (叉見唐余知古《渚宮舊事》卷三，文稍異〉

19.同上〈小言賦> :楚襄王臣登陽雲之臺，令諸大夫景差、唐勒、宋

玉等並造〈大言賦〉。賦畢而宋玉受賞。...... (叉見《渚宮舊事》

卷三，文稍異〉

20.同上〈諷賦> :楚襄王時宋玉休歸，唐勒讀之於王日...

21.同上〈釣賦> :宋玉與登徒于借受釣於玄洲'11::而並見於楚襄王。

﹒(叉見《太平御覽》卷八百二十四、《渚宮舊事》卷三〉

22.同上〈舞賦> :楚襄王臣遊雲夢，將置酒宴飲，謂宋玉日...

23. «漢書) <司馬相如傳> ["""楚王乃登陽雲之臺 J '孟康《注} :雲

夢中高唐之臺，宋玉所賦者。......

24. «文選》卷三→「雜擬下」江淹〈雜體詩> ["""擬潘岳悼亡詩」李善

《注》引《宋玉集} :楚襄王與宋玉遊於雲夢之野。...... (東:文

與《文選) <高唐賦〉、《太平御覽》卷三百九十九引《襄陽番舊

記》、《渚宮舊事》卷三小異。〉

25. «北堂書鈔》卷三十三引〈宋玉集序> :宋玉事楚懷王，友人言之

王，王以為小臣。

以上資料，姑不論其真偽(如《古文苑》所錄宋玉賦六篇，後人多疑其出

自偽託) ，其對釐清宋玉生平皆難有大用;且其間或矛盾，或低梧，實難

® {古文苑» ，唐某氏騙，收「史傳昕不載，丈選所未取」之丈，原為九卷〈卷首，

韓元吉語) ，宋林章樵編為二十卷。其中第二卷為宋玉賦，計收六篇;後人多提出

自偽記，殆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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稽考。如或云玉為楚威主時人，或云在懷主時，或云侍於襄王。楚威主在

位十一年 (339~329B. C. ) ，懷主在位三十年 (328~299B. C.) ，頃襄主

在位三十六年 (298~263B.C.) ，前後計七十七年@。若宋玉侍威主時年

三十，則至襄主時已八、九十齡矣。玉恐難如此長壽，得以遍侍三君;且

屈原侍悽主時，年僅二十餘，宋玉若得侍威主、悽主，則為屈原長輩無

疑。是則與史傳所載組醋。關乎此，前賢論考已多0' 故不贅論。

竊謂宋玉當實有其人，非如胡適之先生所云乃一「假名J 耳(參注CD) ;

然其生平恐難士高考，或以《史》、《漠》所言近是，大抵乃楚頃襄主時文

學侍從之臣，如漢武帝時之司馬相如、枚車、東方朔之徒。唯缺乏真確史

料，姑存疑之，以待來日。

貳、〈對楚王問〉真偽駁議

宋玉作品， «漢書» <藝丈志> [""詩賦略J 著錄「賦十六篇J '今所

傳者，主逸《楚辭章旬》有〈九撐〉、〈招魂〉各一篇;蕭統《昭明文

選》有〈風賦〉、〈高唐賦〉、〈神女賦〉、〈登徒子好色賦〉、〈對楚

主問〉五篇;無名氏《古文苑》有〈笛賦〉、〈大言賦〉、〈小言賦〉、

〈諷賦〉、〈釣賦〉、〈舞賦〉六篇;此外《丈選》江淹〈雜體詩〉季善

《注》引《宋玉集》一段，嚴可均《全上古文》卷十稱為〈高唐對> '實

則此文乃〈高唐賦序〉之異丈，非單獨成篇者，嚴氏失考。另《太平御

覽》三九九引《襄陽番薔記» (嚴可均《全上古文》亦題〈高唐對> )、

《北堂書鈔》三十三引〈宋玉集序〉並存宋玉作品一段。

宋玉作品，前賢多致其疑， «古文苑》所肢宋作無論矣;即《楚辭》、

@參《史記» <楚世家〉、〈六國年表〉。

@參考陸侃如〈宋玉評傳> ' ~中國文學研究» ;游國恩《楚辭概論» '第四騙，

〈宋玉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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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丈選》所收諸作，疑者亦夥，如明焦姑疑〈九辯〉非宋玉作@;清崔東

壁疑〈神女賦〉 、 〈登徒子好色賦〉乃古人「假託成丈 J '非出宋玉之

手@;清洗欽韓謂〈笛賦〉非宋玉作CD; 明黃丈煥、清林雲銘、蔣聽、馬

其昶及梁任公、游圓恩、林庚諸先生並疑〈招魂〉非出玉手@;近賢劉大

白、陸侃如並力辨宋玉作品之偽@。依劉、陸三先生說，宋玉作品之可靠

者唯〈九辯〉、〈招魂〉耳;若依前人以〈招魂〉出屈原之手(前引黃文

煥等說〉、〈九辯〉非宋玉作(前引焦竑說) ，則宋玉竟無作品傳世!其

後胡念胎作〈宋玉作品的真偽問題〉一丈，採較審慎態度，以為前人否定

〈風賦〉、〈高唐〉、〈神女〉、〈登徒于好色〉諸賦之證據不夠堅實，

不足信據，叉將諸賦還諸宋玉。真可謂眾說紛然，令人莫衷一是。以其與

本文關係不密，鼓不詳論，僅專論〈對楚王問〉一丈之真偽。

胡念胎先生推考〈風賦〉諸篇真偽之態度可謂慎重矣，然亦未必是@'

® {焦氏筆乘} ，卷三。

® {考信錄} , <考古續說〉卷一， 1觀書餘論」。

@誼民有《漢書疏證} ，此據主先謙《漢書} <藝丈志> {補注》。

@見黃丈煥《楚辭聽直》、林雲銘《楚辭燈》、蔣軍費《山帶閣注楚富的、馬其昶《屈

賦微》、梁啟超《屈原研究》、游圓恩《楚辭概論》、林庚《詩人屈原及其作品研

究} <招魂解〉。

@劉大白〈宋玉賦辨偈〉、陸侃如〈宋玉評傳〉。

@胡民推定宋玉作品之當否，本丈不擺討論。然胡民有誤解或誤引前人之說者，如

云: 1首先懷疑〈風賦〉、〈高唐〉等賦的人，是清代的崔述。盡述看到這些賦都

敘述楚襄主和宋玉的對談，認為是古人『偎記成丈dI ，......因此推倒〈高唐〉、

〈神女〉等賦，也是託之宋玉，並非宋玉自作。 J (原注: {東壁遺書》、《考信

錄》、〈考古續說下> )案:怪東壁原丈見〈考古續說〉卷一， 1觀書餘論J '其

丈云: I······謝惠遠之賦雪也託之相如，謝莊之賦月也記之首植，是知偎託成丈乃

詞人之常事。然則〈卡居〉、〈漁父〉亦必非屈原之所自作， <神女〉、〈壹徒〉

亦必非宋玉之所自作明矣。但惠遠、〔謝〕莊、〔庚〕信其世近，其作者之名傅，

則人皆知之; <←居〉、〈神女〉之賦其世遠，其作者之名不傅，遂以為屈原、宋

玉之所為耳。 J (頁二三〉姑不論崔述說之然否，其疑者乃〈神女〉、〈登徒> '
非〈風賦〉、 〈高唐〉則顯然可知。胡氏乃先謂〈風賦〉、 〈高唐> '後言〈高

唐〉、〈神女> '其無定說，大非考信之道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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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於〈對楚王間〉之真偽判斷則頗嫌輕率。胡先生〈宋玉作品的具備問

題〉云:

為什麼說《丈選》所載的五篇賦中， <對楚王間〉可以斷定不是宋

玉的作品呢?正如〈卡居〉 、 〈梅、父〉是記載屈原的缺事一樣，

〈對楚王間〉是後人記載的宋玉騏事。這篇文章文見於《新序》

〈雜事> '只有文字間的略異。«新序》是把它當作轅聞記載，

《丈選》題「楚襄王 J '而《新序》作「楚威王」。宋玉不會是楚

威王時人，劉向顯係根據別的記載或傳聞而非根攘宋玉的文章。劉

向應該讀過「宋玉賦」十六篇，可見十六篇襄沒有這一篇。蕭統

也許是根攘《新序》收錄的，也許是根攘六朝人所編《宋玉集》之

類，而《宋玉集》也可能是從《新序》襄摘錄了這一篇。把威王改

成襄王以求和〈高唐〉、〈神女〉等賦一致，做這件事的人也許是

蕭統，也許是編《宋玉集》的人。還有， <對楚王間〉通篇是散

文，不會用韻，丈筆頗像《戰國策》之類，當然不能稱為賦;而

《漢書} <藝丈志〉只載宋玉賦十六篇，可見宋玉沒有散文流傳，

〈對楚王間〉也就不是他的作品。( «丈史集林》第二輯〉

〈對楚王問〉雖未必出宋玉手，然胡氏之論證待商之點猶多: «丈選》特

列「對問」一體，收錄宋玉〈對楚王間〉一篇，胡民乃列為宋玉十六賦之

一，而稱之為「賦 J ;且因其為散文， I不能稱為賦J '即否定其為宋玉

作品:似欠深思，此其一。

〈卡居〉、〈漁艾〉是否為屈原作品，猶待竅考，不宜遲斷;即若

〈卡居〉、〈漁父〉非屈原作，記載作者缺事之丈亦未必即非作者自著。

胡民於文中引《莊于) <逍遙遊篇〉惠于謂莊于曰: I魏王胎我大部之

種」及〈齊物論篇> I昔者莊周夢為蝴蝶」、〈外物篇> I莊周家貧，故

往貸栗於監河侯」諸證，認為以己身姓名入丈未必此一作晶 @D偽之證，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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可為〈對楚王問〉未必非宋玉作品之反證(雖胡氏所舉例證未必成立，因

其舉證之《莊于》諸段，未必即出莊于手，此不具論) ;而胡民叉自言

「可見戰國時人寫文章，有時是喜歡立在第三者的地位把自己寫進去的，

何況即使沒有這些例子，我們也不能說宋玉不能開其端」。此論較為持

平，而正可為宋玉〈對間〉未必非宋玉作品之證，此其二。

《新序》是否將此文當缺聞記載，劉向不能復起於九泉，實難得知;

宋玉非威王時人，固矣，然《新序》作威王，或劉向所據本如此，或竟傳

寫之誤，皆未可知，何可遲言「劉向顯係根攘別的記載或傳聞而非接宋玉

的文章J '並進而論定此文出於偽作?此其三。

蕭統是否根據《新序》收錄(實則《丈選》恐非撮《新序) ，否則異

丈當不致如是之多) ，或攘六朝人所編之《宋玉集》收錄，亦無由推考;

《宋玉集》是否 @p據《新序》摘錄，亦難臆斷;至蕭統編《丈選》或《宋

玉集》編者是否將威王改為襄玉，亦乏顯證:胡氏所論，並乏理攘，此其

四。

《漢志》謂宋玉賦十六篇，宋玉賦於班固作〈藝丈志〉時或確為十六

篇;然宋玉有賦十六篇，並不礙其另有散文作品。胡民間以《漢志》僅著

錄宋玉賦作，而定宋玉無散文之作，亦嫌輕率，此其五。

由上五事，可知〈對楚王問〉雖未必出於宋玉之手，然胡民據以論斷

其非玉作之證'並難信攘。竊以為考察「對間」體之起源或有助於釐清

〈對楚王問〉之著作時代。故下文試就「對問」一體之起源略作探索。

參、對間體之起源及〈對楚王問〉之著作時代

劉懿《文心雕龍) <雜文篇〉云:

宋玉含才，頗亦負俗，始造〈對間> '以申其志。放懷蜜廓，氣質

使之( r之J ' «唐寫本》作「丈J ) 0 ......自〈對問〉以後，東

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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方朔故而廣之，名為〈客難> 0 ......揚雄〈解嘲> ，......班固〈賓

戲> ' ......崔闢〈達旨> ，......張衡〈應間> ，......崔是〈客譏> '

.....蔡莒〈釋誨> ，......景純〈客傲> ，......雖送相祖述，然屬文

之高者也。( «文心雕龍注» )

顯見劉彥和乃以宋玉〈對間〉為對間體之始祖。明吳訥《文章辨體» <序

說> I間對」條亦云:

間對體者，載昔人一時間答之辭，或設客難以著其意者也。《丈

選》所錄宋玉之於楚王，相如之於蜀父老，是所謂間對之辭。至若

〈答客難〉、〈解嘲〉、〈賓戲〉等作，則皆設辭以自慰者焉。

吳民大抵承襲《丈心》之說，唯以〈對楚王間〉為「一時間答之辭J '而

謂〈答客難〉乃「設客難以著其意者J '雖析「間對」為二類，於其起源

則無異說。清紀昀則不以《丈心》之說為然，其《文心雕龍評》云:

〈卡居〉、〈漁父〉己先是對間，但未標對間之名耳。然宋玉此文

載於《新序» ，其標日「對間J '似亦蕭統所題。(據楊明熙、《丈

心雕龍校注》引〉

紀說要點有二:

→以為對間體濫觴於〈卡居〉、〈漁父> '非始自宋玉〈對間> ;

二以為宋玉〈對楚主問〉之名為〈對問> '係蕭統編《丈選》時所

擬，非其原題。

第一點下文另有析論，站先論第二點。楊明照評紀說云:

按《丈心》成於齊代，為時先於《丈選» ，昭聞聞可標題，舍人文

何嘗不可?紀說過泥。( «文心雕龍校注» )

《丈心》、《丈選》二書臨並稱之為「對間J '意者〈對楚主間〉一稱，

當在昭閥、彥和之前即已有之，否則焉有如是巧合之理?即令不然， I對

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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間」標題亦當出於彥和，非昭明所題。。紀曉嵐之說確有未當。

女主請進而論紀說之第一點。紀文達謂〈←居〉 、 〈漁艾〉已先是對

間，其說誠是。實則對問之體，起源甚早，古籍中並不罕見: {尚書》雖

僅有「日」、「若日」、「反日」、「答曰 J '實則已具對間體之雛形。

至《左傳》則對間之式，其例已多，如億公十五年「陰館明對秦伯」云:

秦伯(種公〉曰: r晉國和乎? J 對曰: r不和。 ......J 秦伯曰:

「國謂君何? J 對曰: ...

宣公三年「王孫滿對楚子」云:

楚子(莊王〉伐陸渾之戒，遂至於雄，......間鼎之大小輕重焉。

〔王孫滿〕對曰. ..•.

昭公十二年「子華對靈王」甚至連用五次「對日J@ ，此不具引。

《國語》亦有此體，如〈魯語上> r曹齣j間戰」章:

長付之役，曹謝間所以戰於莊公，公曰: r余不愛衣食於民，不愛

牲玉於神。」對曰: ......公曰: r余聽獄雖不能察，必以情斷之。」

對曰: r是則可矣。」

〈晉語二> r獻公問卡值攻聽之月」章:

獻公問於卡僱曰: r攻聽何月也? J 對曰. ..

〈晉語四> r糞鄭對文公間」軍則連用三「對曰 J '此不具引。

《禮記》亦有此式，如〈樂記〉載魏文侯與子夏論樂，云:

魏文侯間於子夏曰: r······敢問 ......J 子夏對曰: ......丈侯曰:

「亨F何如」子夏會?:......文侯曰: r亨甲 ......J 子夏會?:

@昭明於彥和深愛接之，或見及《丈心» <雜丈篇〉亦未可知。此意蒙王師按眠垂

示，誼誌謝忱。

@以上丈屆參用《古文觀止》。

1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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叉載賓牟賈與孔子言樂事，云:

賓牟賈侍坐於孔子，孔子與之言及樂。曰: r夫武之備，戒之巳

久，何也 ?J 會?:「病不得其眾也。 J r昧嘆之，淫蔽之，何

也 ?J 穹?:「恐不得逮事也。 J r武坐致右憲左，何也 ?J 對?:

「非武坐也。 J r聲淫及商，何也 ?J 對曰: r非武音也。」子

曰: r若非武音則何音也 ?J 對曰: r有司失其傳也。」

連用六「對日」。

對間之體， «孟子》亦習見，開卷之〈梁蔥主上篇〉共七章，而皆採

對間體方式:

﹒孟子見梁蔥主，主曰: ......。孟子對曰:

.孟子見梁惠主，主曰. ......。孟子對曰. .

.梁惠主曰: ......。孟子對曰:﹒

﹒梁蔥主曰: ......。孟子對曰. ...

.梁蔥王曰: ......。孟子對曰:

﹒孟子見梁惠主， UU--F曰: ......。吾會?:......。對?:......。學

曰: ......。

。

﹒齊宜主間曰: ......。孟子對曰:

其餘各篇仍多，站不煩舉。

此體《國策》尤多，故僅略舉三、四例以證:<東周策〉載「秦攻宜

陽」事云:

秦攻宜陽，周君謂趙累曰: r子以為何如? J 對曰: r宜陽必拔

也。」君曰: ......對曰:﹒

〈秦策一〉載「司馬錯與張儀爭論於秦惠主前」事云:

.....主曰: r請問其說。 J C張儀〕對曰. ...

〈齊策四〉載「齊宣主見顏觸」事云:

1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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左右曰. ......觸對曰. ......王忿然作色曰: ......對曰: ......賠對

曰. ••••••

。

〈楚策一〉載「楚王間於范環」事云:

楚王間於范環曰:......對曰: ......王曰: ......范環對曰: .....•

以上諸例，皆散見於各書中， «晏于春秋}@則有全卷皆係對間體者，內

篇〈間〉上下篇~P皆為間對體式者，今僅由〈間〉上下篇各揭一例以明:

〈間上> r莊公間威當世服天下時耶晏于對以行也第一」章云:

莊公間晏于曰: r威當世而服天下，時耶?J晏于對曰: r行也。」

公曰: r何行? J 對曰. .

〈間下> r景公問欲速桓公之後晏于對以任非其人第三」章云:

景公間晏于曰: ......晏于對曰:﹒

此並先秦典籍中明用「間J r對」者之顯例，其他未明標「問J r對」之

詞，而實具「間對」形式者更多如恆河沙數，難以勝舉。

叉《晏子春秋} <外篇第八> r景公間天下有極大極細晏于學第十四」

亦明標「間」、「對J '且所云「至大」之「鵬J '即〈對楚王間〉之

「鳳鳥J '蘇時學《交山筆話》即云:

此大言、小言之類，宋玉、唐勒所本也。

綜上資料，可知「對間」之體於春秋末期或戰國初期已不為少見@'

至戰國末期則已頗為流行@'唯未必名其文為「對問」耳。

@ {晏子春秋~ ，後人多以為非晏嬰所作，亦有以為成於西讀初年者;然此書當成於

戰國末期，漢朝之前;尤以內篇，學者大抵無異說。參考張心放《傌書通考~ ，子

部儒家類:屈翼鷗先生《先秦丈史資料考辨~ ，第二章。

® {左傳》之成書時代，大抵在春秋末戰國初; {國語》之成書雖或略晚於《左傳~ ,

亦在戰國中、晚期，鼓不贅論。

@苟子有「答間體」之賦， {漢志》載有「客主賦十八篇J '亦「對問」之式，說參

馮承基先生〈六朝丈述論略> '載羅師聯添、編《中國丈學史論丈選集》俑，學生書

局。

1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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或者以為上引皆史傳、諸于資料。史官記言、諸于說理，與丈士諷諭

之作於本質上有其基本差異，史傳、諸于之丈有對問之體，不足以證明丈

士亦有間對之作。

東:先秦丈人，其名之可考者，以屈原為最早。後人雖多提〈卡居〉、

〈魚父〉非屈原作，唯於〈天問〉大抵無壤。〈天間〉有問而無對，或者

即為丈士採用問對體入丈之濫觴;其後〈卡居〉、〈漁父〉雖以「問日」、

「日」起間，而答者以「日」回答，不見「對」字，然間對之體已純然成

形矣。或者〈對楚王間〉即腫承〈卡居〉、〈漁父〉而作者也。相傳為宋

玉所作之〈風賦〉、〈高唐〉、〈神女〉、〈登徒子好色〉四賦中， <神

女〉、〈登徒〉二賦之答皆無「對」字，而僅用「玉日 J ; <風賦〉、

〈高唐賦〉則並以「對日」之形式回答，蓋非偶然現象。且苟于有「問答

體」之賦， «漢ZE、》稱之為「客主J ' r雜體類」中載有客主賦十八篇:

故凡以「對間」體係後出，並據此以為〈對楚主問〉非宋玉作者，於理恐

有未當@。是則戰國末期之宋玉作〈對楚王間〉之可能性不可謂不大。劉

師培〈論文雜記〉云:

劉彥和作《文心雕龍» ，故雜文為一類。吾觀雜文之體，約有三

端:一日「答問J '始於宋玉(原注: <答是王問» ，蓋縱橫家

之流亞也;厥後子雲有〈解嘲〉之篇，孟堅有〈賓戲〉之答，而

韓昌黎〈進學解〉亦此體之正宗也。一日「七發J 0·....·一日「連

珠J 0····.. ( «劉申叔先生遺書» )

劉申叔謂宋玉〈對楚王問〉乃縱橫家之流亞，雖未必全是，亦不為無見。

或此體即成於戰國晚期之宋玉亦未可知(劉輯、吳訥、劉師培並主此說，

詳前) ;或丈成於玉手，而篇名出於後人所擬;即非出玉手，亦不致晚於

@陸侃如〈宋玉評傳〉謂〈對楚王問> I"大的是周末漢初人所作」。云「周末J '又

云「漢初J '未免體統。

1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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西漢初年@ 0 «漢書》卷六十五〈東方朔傳〉載東方朔「答客難」之事

z:;.;

朔上書陳農戰盧國之計，因自訟獨不得大官，欲求試用，......辭數

萬言，終不見用。朔因著論，設客難己，用位卑以自慰諭，其辭

曰:客難東方朔曰: r蘇秦、張儀一當萬乘之主，而都卿相之位，

澤及後世 D 今于大夫修先主之術，慕聖人之義，諷誦詩書、百家之

言，不可勝數，著於竹吊，層腐齒落，服膺而不釋，好學樂道之

殼，明白甚矣;自以智能海內無雙，則可謂博聞辯智矣。然悉力盡

忠以事聖帝，曠日持久，官不過侍郎，位不過執軌，意者尚有遺行

耶?同胞之徒無所容居，其故何也?J @

細繹東方曼倩所作之〈答客難> '其承襲〈對楚王間〉並演而大之之跡，

顯然、可見;而襲用「遺行」一辭，尤為明證。灑川資言云:

東方朔〈答客難> '蓋仿宋玉〈對楚王間> 0 (<<史記會注考證》

卷一百二十六，褚少孫〈補滑稽列傳考證> )

嚨川之說是也。竊以為〈對楚主問〉一文宋玉手著之可能性甚大;即令非

出宋玉手，其著成時代亦不致太晚，否則必不能為漢初文學大家所誦習祖

述 o 下文即姑以其為宋玉作品，加以筆證。

@ «春秋繁露》有二篇以〈對〉為名: <對膠西王越大夫不得為仁〉第三十二、〈去I)

把對〉第七十一;又《漢書» <藝丈志〉儒家有河間獻王〈對上下三雍宮〉三篇，

雜家有〈博士臣賢對〉一篇:並可見漢朝對體已頗普遍。

@ «史記》褚少孫〈補滑稽列傳〉亦載此丈，無「特腐齒落，服膺而不釋，好學樂道

之效，明白甚矣」及「同胞之徒無所容居」等二十七字，而「曠日持久」下有「積

數十年」四字， I智能」作「為J ' I則」作「郎」。

1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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肆、〈對楚王問〉婆證

楚襄王間於宋玉曰:

余蕭客《丈選紀開》卷二十五云: r r襄』作『威王~ ，«新序》一。」

盧丈招《草書拾補~ r新序第一」云: r r楚威王~ , «文選》作『襄

王~ 0 J

軍: «新序》卷一〈雜事篇〉 、唐趙在《長起經》卷一〈論士篇〉、

《太平御覽》九三八引晉孔衍《春秋後語》、卷七二引《新序~ ,

「襄王」並作「威王」。當作「襄王J 0 «史記》、《漢書》並云

宋玉在屈原後(詳前壹) ，而屈原事威王于懷主，若宋玉得與威王

對間，反為屈原前輩矣。襄王乃悽主于，正與宋玉年代相合。《長

起經》、《春秋後語》並無「於」字。楚襄主，名熊橫，楚懷主

于。懷王三十年，為秦所怡，入秦，太于橫自齊歸楚，立為頃襄王

( «史記~ <楚世家> )。宋玉，楚人，生平已見「壹J '站不贅。

「先生其有遺行與?何土民眾庶不譽之甚也 ?J

李善《注~ : r遺行，可遺弄之行也。«韓詩外傳} : r于路謂孔于

曰: r夫于尚有遺行乎?美居之隱? J ~ J

五臣呂向《注~ : r先生，謂宋玉也 o 主間宋玉不有遺失之行於國中

乎?何為眾辟、百姓不談先生聲譽? J

東: r與J ' «新序》作「邪J (<<御覽》七二引《新序》作「也J '

無下「也」字) , «長起經》、《春秋後語》、《文選》卷五五陸

機〈演連珠〉李善《注》引《宋玉集~ (文見下引〉並作「殿」。

與、販古今字;與、邪並語末疑詞， «呂氏春秋~ <自知篇〉高誘

1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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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注» : r嗽，邪也。 J {長鐘經》、《御覽》七二引《新序》

並無「也」字。也，同邪，亦語末疑詞。{長起經» r民」作

「人J '蓋避唐太宗諱改。其猶或也。遣，闕失。遺行，謂過失之

行。王念孫《讀書雜志》卷四之十一 r {漢書» <東方朔傳) r遺

行』條」云: r u意者尚有追行邪jJ ，師古曰: r可遺之行，言不

盡善也。』念孫案:此言遺行，不言可遺之行，顏說非也口遺者失

也，謂尚有過失之行。」玉說是也。士指士人，民指人民，眾熙泛

指平民。士民眾~、謂士人與平民。不譽謂不加稱譽，引申有貶斥之

意。甚猶極也。此楚襄王以士眾論宋玉之人品，故間宋玉云:先生

或有過失之行撒?何以國中無論士人、眾民並皆不稱譽先生如是之

甚耶?

宋玉對曰: I唯，然，有之。願大王寬其罪使得畢其辭。

五臣張銳《注» : r唯，敬應之辭。」劉良《注» : r然，亦有其所以。」

清許與行《文選筆記》卷七云: r使得畢其辭， r使jJ ，一作『請』。

案，今以一本。」

實:對，答也。由上文「參」所舉諸例，知「對日」僅用於下對上 D

唯、然，並應辭。有，肯定之辭。之，是也。願，企盼之辭。寬，

寬假、寬恕。畢，盡也。此宋玉先承認自己確有不譽之事，進而請

楚王寬假其罪，使其得以陳述遭罹不譽聲名之因。

客有歌於星~中者，

唐余知古《渚宮舊事》卷一注: r許』慎注( {墨于») r到于』云:

『昂，楚郡，今江陸北三十里有郭城是也。jJ J

日人武井贖《新序轟注» : r昂，楚之國都，文王始都之。」

1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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宋吳曾《能改齋漫錄》卷九地理「紀南城」條引王觀國《學林新編》

「論楚都昂」曰: r«史記» :周成王封熊繹於荊蠻，為楚子，居丹

陽。楚丈王自丹陽徒昂，楚頃襄王自那徙陳，楚考烈王自陳徙壽春，

命日昂楚。自徙而猶命日昂，亦猶南朝蕭民出於蘭睦，而其後叉瓶甫

蘭睦，各貴其所自出也。今之昂州，乃楚之別皂，號那亭，非楚都之

星B 0 J

清梁章鉅《文選旁證》卷三十七「客有歌於郭中者」條云: r姜氏車

曰: 11"«左氏桓十一年傳» r君次於郊昂J '杜《注» : r楚地。」倍

十二年《傳» r自到及我九百旦J '杜《注» : r昂，楚都。」是楚有

二昂地。《說丈» : r昂，故楚都，在南郡江使北十里。 J «蛙書》

< c地理〕志> : r南郡江鹿縣，故楚到都。楚丈王自丹陽從此;後

九世平王城之;後十世秦按我昂，從陳。」叉: r南郡昂縣下，楚別

皂，故昂。」錢氏站、段氏玉裁皆疑此即郊昂。』按:秦按我部事，

以《史記» <六國表〉、〈楚世家〉證之，凹襄王二十一年。宋玉對

問時，大約尚都部也。 ......J

宋沈括《夢溪筆談》卷五「樂律」一云: r世稱善歌者，皆日到人，昂

州至今有白雪樓，此乃因宋玉〔對〕間曰: II"客有歌於部中者，其

始日下里巴人，次為陽阿盛露。文為陽春白雪，引商刻羽，雜以流

徵jJ ，遂謂到人善歌，殊不考其義。其日『客有歌於部中者jJ ，則歌

者非鄙人也。其日『下里巴人，國中屬而和者數于人;陽阿鑫露，和

者數百人;陽春白雪，和者不過數十人;引商刻羽，雜以流徵，則和

者不過數人而已』。以楚之故都，人物猿盛，而和者.L!::於數人，則為

不知歌甚矣，故玉以此自況。陽春、白雪，皆昂人所不能也，以其所

不能者名其俗，豈非大誤也! «襄陽番薔傳》雖云『楚有善歌者，歌

陽菱白露、朝日魚麗(校: «類苑》十九引「魚」作「莫」。獻東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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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莫」蓋「魚」之誤。「魚 J '俗作「集J) ，和之者不過數人J '

復無陽春、白雪之名。 ......J

東: «史記» <楚世家> :楚襄王二十一年秦將白起拔楚都昂，襄王兵

散，自到遷都陳城; «漢書» <地理志〉亦謂頃襄王東徙於陳。攘

此， <對楚王問〉作成之時，似當在襄王二十一年之前。唯古多有

以國都為國家之代稱者，此云「歌於郭中J '或謂歌於楚，未必郎

歌於部都也。叉沈括之說，失之拘泥:後世以昂人稱善歌者，固

非;而宋玉此係借歌為喻，特寓言耳，實情未必如此;至《襄陽番

舊傳》所引則恐有異丈，亦不得攘之謂無陽春、白雪之名。

其始日下旦、巴人，國中屬而和者數千人;

五臣李周翰《注» : r下里、巴人，下曲名也。」

清張雲敬《選學膠言》卷十八「下里巴人」條云: r (方以智) «通雅》

云: r«漢» <田延年傳> r陰積時葦娛諸下里物J '孟康曰: r死

者歸窩里，葬地下，故日下里。」其日下里巴人之歌， ~P窩里、鑫露

之類也。古人好挽歌以為適，桓伊善歌挽歌，袁山松道上行積亦謂好

此聲也。』雲敬揖:下文復有陽阿、產露，此不得以窩里為下里。方

氏所引未的。下里巴人自是鄙俗之曲有此二種，故〈丈賦> r頓下里

於白雪J ' <長笛賦> r下采制於延露巴人J '可以分用;而方民概

以為艙露之挽歌，尤謬。」

章: r里J ' «襄陽番薔傳》、《丈選》卷五五陸機〈演連珠〉李善《注》

引《宋玉集》並作「但J (文見下引〉。下里猶言鄉里。巴謂巴蜀

之巴，古蠻地。巴人猶言蠻人。下里巴人，泛指僅俗之曲，曲之最

下者也。《丈選》陸機〈丈賦> r頓下里於白雪J '李善《注» :

「以下里鄙曲綴於白雪之高倡。」五臣張銳《注» : r下里，鄙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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也。」方以智以挽歌釋之，恐非，張雲磁所駁是也。屬，連屬，謂

相連續而不絕也。《漢書» <司馬相如傳下) [""犯屬車之清塵J '

顏師古《注» : [""屬者，言相連續不絕也。」和，唱和。《莊于》

〈天地篇) : [""大聲不入於里耳，折陽、皇荐，則瞌然而笑。是故

言高不正於眾人之心，至言不出，俗言勝也。」或本句所本。宋玉

謂此異鄉之客，初則歌下里巴人等鄉鄙小曲，國中之人連屬唱和者

甚眾，竟達數于人之譜。

其為陽阿、蓮露，國中屬而和者數百人;

盧文招《華書拾補» [""新序一J : ["" II'其為陽毆採薇 JI ' «文選》作

『陽阿薩露JI 0 J

余蕭客《文選紀開》卷二五: ["" II'陽阿薩露 JI ' «新序》一、郭《樂府》

五十，並作『陽駛採薇JI 0 J

東:陽阿，古曲名， «准甫于» <做真篇) [""足睬陽阿之舞J '高誘

《注» : [""陽阿，古之名倡也。 J <說山篇) [""欲美和者，必先始

於陽阿采菱J '高《注» : [""陽阿、采菱，樂曲之和聲有陽阿，古

之名徘，善和也。」據《准南» <說山) ，是陽阿乃易和之曲，故

宋玉言「下里巴人」後，創舉較易唱和之陽阿，層而進之。鑫露，

當亦古曲名，晉崔豹《古今注》卷中「音樂」云: [""產露、窩里，

並喪歌也。出田橫門人，橫自殺，門人傷之，為之悲歌，言人命如

撞上之露易啼減也，亦謂人死，魂魄歸乎窩里。......至幸武時，李

延年乃分為二曲，產露送王公貴人，窩里送士大夫賠人，使挽框

者歌之，世呼為挽歌。」此產露疑與挽歌之產露異曲。《新序》作

「陽陸探薇J '陽麼，漢陸名，亦漢縣名。「陽阿」之作「陽毆」

或聯想之誤;或涉下文「陽春J ' «宋玉集》作「優陽J (詳下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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而誤。據薇，攘郭茂倩《樂府詩集》卷五七「踩薇操 J : 1«琴

集》曰: W揉薇躁，伯夷所作也。.II «史記》曰: II'武王克殷'伯

夷、叔齊恥之，不食周栗，隱於首陽山，揉薇而食之，乃作歌。』

因傳以為躁。」是採薇乃伯夷、叔齊所作(事、辭並見《史記》

〈伯夷列傳» ，其曲當與陽春、白雪同其高潔，故此疑不當作

「採薇」。叉余蕭客所引「郭樂府」見郭茂倩《樂府詩集》卷五十

「陽春曲」條。此句宋玉謂此客繼而改唱陽阿、直露二曲，國中聯

屬而唱和者漸少，唯尚有數百人之多。

其為陽春、白雪，國中屬而和者，不過數十人;

五臣李周翰《注} : I陽春、白雪，高曲名也。」

宋尤表《丈選考異} : I W不過數十人.II '五臣無『不過』字， (人〕

下有『而已』字。」

王應麟《困學紀聞》卷十七上: I宋玉對間， W陽春白雪.II ' «集》云

『陸陽白雪.II '見《丈選} <琴賦> «注» 0 J

孫志祖《丈選考異》卷四: I W其為陽春白雪.II ' W陽春.II ' «宋玉

集》作『毆陽.II '見〈琴賦> W紹睦陽.II (李善) «注》。李善云:

W«集》所載與《丈選》不同，各隨所用而引之。.II J

梁章鉅《丈選旁證》卷二十七: I本書〈琴賦> «注} : W宋玉對間

曰: I臨而日使陽白雪，國中唱而和之者彌寡。」然《集》所載與

《文集》不同，各隨所用而引之』云云，蓋〈琴賦〉本云『紹睦陽.II '

故引彼作注，此以『睦陽』作『陽春』為異耳。《六臣本》無『不過』

二字， W人』下有『而已』二字。」

軍:當從《李善本》作「不過數十人J ' I不過數十人」與下文「不過

數人而已」相對而言，若作「數十人而已J (<<五臣本} )或「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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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人而己也 J ( {新序» ) ，則語氣不佳。蓋此云「不過數十人J '

謂和者已寡，唯尚得數十人;下文去「不過數人而已J '則謂和者

尤寡，僅得數人而已。若此先著「而已J '下文反無「而已」字，

則於語意、語氣並不順矣。清吳楚材《古文觀11::»評之云: r數十

人，加『不過』字，妙;數人文加『而已』字，妙。」其說是也。

《古文苑》載宋玉〈笛賦> : r師曠將為陽春、北鄙、白雪之曲。」

是陽春、白雪並師曠所作。《准南于» <做真篇> r耳聽白雪清角

之聲J '高誘《注» : r 白雪，師曠所奏，太一五弦之琴樂曲，神

物為下降者。 J {丈選》租康〈琴賦> r揚白雪J '李善《住》

r {准南子》曰:師曠奏白雪，而神禽下(獻章: {准南子» <覽

冥篇> : W昔者師曠奏白雪之音，而神物為之下降。』蓋師李《注》

所本。古往引書多有改寫或節引者)。白雪，五十弦瑟，樂曲未

詳。......宋玉對問曰: W其為陽春白雪。 JI J 叉張協〈雜詩> r陽

春無和者，巴人皆下節J '五臣李周翰《注» : r郭中之歌有陽

春、巴人三曲。陽春，高曲，和者甚少;巴人，下曲，和者數千

人。」郭茂倚《樂府詩集》卷五十七「白雪歌」條云: r謝希逸

《琴論》曰: W劉涓于善鼓琴，制陽春、白雪曲。《琴集》曰:白

雪，師曠所作商調曲也。 JI {唐書» <樂志〉曰: W白雪，周曲

也。』張華《博物志》曰: W白雪者，太帝使素女鼓五十弦瑟曲名

也。 JI ...... J 宋玉云:此客繼而又改唱陽春、白雪之曲，國中之人

能連屬而唱和者，已不過數十人。

引商刻羽，雜以流徵，國中屬而和者，不過數人而已:

方廷聾《文選集成》卷四十四: r (流徵) ，高曲之變調。五臣無『而

已』字。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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盧文招《草書拾補» r新序一J : r II引商刻角jj , «文選》作『羽jj oj

余蕭客《文選紀聞》卷二十五:r II刻羽jj ，作『角 jj , «新序》一。」

梁章鉅《文選旁證》卷二十七: r II引商刻羽，雜以流徵jj ，本書〈演

連珠> c李善) «注》引《宋玉集》作『含商吐角，絕節赴曲jj ，亦

與《文選》不同，蓋〈演連珠〉本云『絕節高唱jj ，故亦各隨所用而

引之也。」

車: «五臣本》無「而已」二字，說巳詳上。「引商刻羽J '習鑿齒《襄

陽書舊傳» (文詳下引)、《文選》卷五五陸機〈演連珠〉李善

《注》引《宋玉集》並作「含商吐角」。善《注》所引《宋玉集》

云: r楚襄王間於宋玉曰: II先生有遺行撒 ?jj 宋玉對曰: II唯，

然，有之。客有歌於部中者，其始日下僅巴人，國中屬而和者數

千人;任而陽春白雪，合商吐角，絕節赴曲，國中唱而和之者彌

寡。 jj J 李善《注》引《宋玉集》蓋如梁章鉅所言，乃隨所用而引

之，有所刪略改動，未必《宋玉集》如是作也;而習書則係總宋玉

資料而成者(說詳下) ，未必可靠。 r刻羽J ' «新序》作「刻

角 J ，角音圖長，羽音低平深沉(說詳下)。圖長之音易唱，低平

深沉之音難唱，宋玉意在強調難和，恐以作「刻羽」為是。商、

羽並五音之一， «素間» <陰陽應象大論> r在音為商J '主冰

《注» : r商，謂金聲，輕且勁也。」同上「在音為羽J ，«注» :

「羽，謂水音，深且況也。」羽借為藹， «說文» : r靄，水音

也oj 郝懿行《爾雅義疏》引劉散謂五音性質為: r官者， ......其聲

重厚...... ;商者， ......其聲敏疾... ... ;角者， ......其聲圓長...... ;

徵者， ......其聲抑揚遞績， ;羽者， ......其聲低平掩映，自高

而下。 J (卷中之三)引商， «中文大辭典》云: r奏商調之樂

也 o J 引宋玉對間為證;楊藍瀏《中國古代音樂史稱》云: r引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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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度音。 J (第四章，三、「樂曲的藝術性 J )並解引為引進、

引用。愚謂此「引」當作拉長解。《爾雅» <釋詰一> : r引，長

也。」郝懿行《義疏» : r....·· <釋名〉云: ff'引，演也。』演亦

長也。〈齊語〉云: ff'是以國家不日引，不月長。./I «漢書» <律

麻志〉云: r引者，信也。』信與伸同。故丈選〈典引〉蔡甚

《注» : Ii引者，伸也，長也。』按樂歌皆有引，引聲長言之義，

故〈樂記> «注» : ff'長言之'引其聲也。./I «詩» <楚漢〉、

〈行葦〉、〈卷阿〉、〈召是> «傳》蛙云: ff'引，長也。./I ......J

(卷上之一〉引商謂拉長商音也。刻謂刻劃，引申有縮短、減削之

意。刻羽，謂縮鐘羽音，殆即《國策》所載荊朝將赴秦時所唱之

「慷慨羽聾J @ 0 «丈選》卷五五陸機〈演連珠〉李善《注》引

《宋玉集》故此段有「含商吐角，絕節赴曲」之語(丈見上引) ,

疑即括用此段文義;而云「絕節赴曲J '絕節郎縮短音節之意，與

此「刻羽」義近。雜謂參雜使用。流徵，高調曲名， «古文苑》宋

玉〈笛賦> : r吟清商，迫流徵。」林章樵《住» : r皆歌曲也。

王嘉《拾遺記» : r師延奏清商、流徵、蘇角之音。./I J «丈選》

卷一六司馬相如〈長門賦> : r案流徵以卻轉兮。」前賢多解此流

徵之流為流動、變化之義，如楊亞蓋瀏即云「夾雜運用流動的第五高

音J (同上) ，以流徵為變動之徵音。竊疑此「流徵」當與上丈

「商」、「羽」並為名詞(上丈所引三例亦皆以流徵為名詞) ，乃

指變徵之音。古於宮、商、角、徵、羽五音外，復有變宮、變徵，

@) «戰國策~ <燕策三〉載荊軒將赴秦事云: r太子及賓客知其事者，皆白衣冠以送

之;至易水上，既租，取道。高漸離擊筑，弗 l輒和而歌，為變徵之聲，士皆垂泊涕
。 000 。

泣。又前而為歌曰: W風蕭蕭兮易水寒，壯士一去兮不復還! ~復為慷慨羽聲，士

皆瞋目，聲盡上指冠。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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合為七音。疑流徵即七音中之變徵，亦即荊軒赴秦前所唱之「變徵

之聲J (參注@) 0 I引商」、「刻羽」、「雜以流徵J ，並謂此客

不依宮、商、羽、徵之音歌唱，而皆加變改，故尤難唱和也。接

此，則本句謂此客拉長敏疾之商音，縮鎧低平之羽音，並參雜悲壯

的變徵之聲，園中之人足以唱和者至此已僅靜、數人而已矣。

是其曲彌高，其和彌寡。

梁章鉅《丈選旁證》卷三十七: I Ii是其曲彌高.] , «六臣本» Ii是』

下有『以』字。」

東: «新序》亦無「以」字， I是」與「故」同義， I是」下不必有

「以」字。《丈選》卷二九張協〈雜詩> I陽春無和者，巴人皆下

節」李善《注》引宋玉〈對間> I高」下有「者」字。若有者字，則

以作「是以」於義為順;唯恐係後人攘作「是以」之本而加「者」

字，非其原貌。彌'益也。總上「下里巴人」、「陽阿鑫露」、「陽春

白雪」、「引商刻羽，雜以流徵」四者而言，謂客所唱之曲愈高，

則和者愈少，用此以喻己行之高非國人所能及。

以上以歌為喻，蓋宋玉本「識音者」也。習鑿齒《襄陽舊書傳》

云: I宋玉者，楚之焉~人也。故宜城有宋玉塚。始事屈原，原自放

逐，求事楚友景差。景差懼其勝己，言之於主，主以為小臣。玉讓

其友，友謝之，復言於主。玉識音而善丈;襄主好樂愛賦，自美其

才，而憎之做屈原也。曰: Ii子章從俗，使楚人貴子之德乎?.]對

曰: Ii昔楚有善歌者，始而日下里巴人，園中屬而和之者數百人;

自而日陽春白雪，朝日魚麗，園中屬而和之者不至十人，含商吐

角，絕倫赴曲，園中屬而和之者不至三人矣:其曲彌高，其和彌

寡。.] J 習民蓋攘所見宋玉生平資料參雜改寫而成，其間頗多租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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難通之處，亦未必為宋玉〈對間〉原文。謹錄於此，用供考核。

故烏有鳳而魚有儷:

李善《注» : I骨子曰: Ii'聞諸夫子曰: I羽蟲之精者日鳳，鱗蟲之精

者日龍。 J j] «准甫子》曰: Ii'孟春之月，其蟲鱗j] ，許慎《注» :

『鱗，龍之屬也。j] J (獻章:善引《准甫子》丈，見〈時則篇> '

今傳此篇乃高誘注，高《注》云: I鱗蟲，龍為之長。」略異於許

《注» 0)

五臣呂延濟《注» : I鳳，烏之長;餌，魚之長。」

盧丈招《晝書捨補» I新序一J : I Ii'故烏有鳳而魚有鯨j] , «丈選》

作『餌j] ，下同。」

朱1存《丈選集釋》卷二十二: I Ii'故鳥有鳳而魚有館j] , «注》引曾于

曰: Ii'羽晶之精者日鳳。』案: «困學紀聞》引此語，而去: Ii'«說

丈》朋及鵬皆古文鳳字。《莊子音義》崔讚云: I鵬音鳳。 J j] (獻

章:王說見《困學紀聞》卷二十上『雜識j] )是王氏以此所說之鳳 ~P

《莊子》之鵬也。今《說丈» : Ii'朋，古文鳳，象形，鳳飛，華烏

從以萬數，故以為朋黨字。鵬亦古文鳳。j] (獻軍:見《說丈》四上

「鳥部J) «莊子» <逍遙遊> «釋丈》引崔云: Ii'鵬即古鳳字，非

來儀之鳳也j] ;然此下云: Ii'上擊九千里，絕雲霓，負蒼天j] ，正

與《莊子》合，而即云『鳳皇j] :然則鵬非別有鳥也。《玉篇》乃云

『大鵬鳥j] ，不以為~P鳳，同於崔說，似因《莊子» Ii'大不知幾干

里』而誤。實則《莊子》特寓言耳。」

胡紹摸《文選簧證》卷二十九: I Ii'故烏有鳳而魚有館j] , «注» :善

曰: Ii'«准甫子》曰: I孟春之月，其蟲麟J '許慎《注» : I鱗，

龍之屬也。 J j]按: «注》引《准南》與正文無涉。《御覽》九百三

25



196 畫大中文學報

十六引『魚有鯉』一作『魚則有鯨 J ;下『鮑魚朝發崑崙之墟』同。

『鯨航』條(獻軍:卷九百三十八〉引《春秋後語» : Ii宋玉對曰:

「夫烏有鳳而魚有鯨。 J J 下『鯨魚朝發於崑崙之墟J '並作『鯨』。

攘此，則本作『鯨JI '不作『館』。今按鯉惟見《莊于» <逍遙遊> '

而陸民《音義》引崔諱: Ii館當為鯨。』崔知館為魚子，故改為鯨

(獻章:胡民實未得崔《注》之意) 0 <說丈》作: Ii值，海大魚

也。』本書〈吳都賦> Ii長鯨別吞航JI (獻東: <文選》無的IJJI

字〉劉〔淵林) <注» : Ii鯨猶言鳳。』是對鳳為鯨。此舉魚之大者

日鯨，猶舉烏之大者日鳳耳。」

東:故，發端之詞®'猶夫。鳳郎《莊于» <逍遙遊篇〉之鵬。〈逍遙

遊> <釋丈» : r鵬，崔音鳳，云: Ii鵬郎古鳳字，非來儀之鳳

也。 J J 亦拌林《莊于司馬彪注考異》云: r <廣川書跋» <寶鯨

鍾銘〉引司馬云: Ii鵬者鳳也。 JI <通雅》四十五亦引之。 J (此

據王師叔眠《莊于校詮» <內篇逍遙遊第一〉轉引〉鮑， <新序》、

《長鍾經》、《春秋後語» (作「天烏有鳳而魚有鯨J ' r天」疑

「夫」之詞。 、 《御覽》九三六引宋玉〈對間> (作「夫烏則有

鳳，魚則有鯨J )並作「鯨J 0 «莊于» <逍遙遊篇> <釋丈» :

「棍，大魚名也。崔讓云: Ii館當為鯨。』簡丈同。」郭慶藩《集

釋》云: r方以智曰: Ii館本小魚之名，莊于用為大魚之名。』其

說是也。《爾雅» <釋魚> : If'棍，魚于。』凡魚之于名棍， <魯

語> Ii魚禁館輛JI '韋昭《注» : Ii餌，魚于也。』張衡〈西(原

作「東J '依《文選》改〉京賦> Ii操鯉師JI '薛綜《注» : If'鈕，

魚子也。 JI <說丈》無鯉裳。段玉裁曰: Ii魚于未生者日館。』餵

® r故」字可作發端之詞，說詳俞楷《古書疑義舉例》四「古書發端之詞例」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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~P卵子，許慎作什，古音讀如關，亦讀如昆。《禮» <內則> II"需

魚卵醬JI '鄭讀卵若館。凡未出者日卵，巳出者日子。鯉即魚卵，

故叔重以什包之。《莊子》謂絕大之魚為餌，此則齊物之寓言，所

謂『汪洋自恣以適己』者也(獻東: «史記» <老子韓非列傳〉謂

莊子: II"洸洋自豆豆以適己 JI)o«釋丈》引李頤云: II"館，大魚名

也。 JI (東:此陸德明說，非李頤說，郭民誤引。〉崔誤、簡丈並

云: II"館當為鯨。』皆失之。」車:郭民以館為魚子，恐非。王師

叔眠《校詮》云: r «玉篇》亦云: II"妞，大魚也。 JI «莊子》誇

大為幾干里耳。鯉~P鯨， «丈選» <宋玉對楚王間> : II"烏有鳳而

魚有餌JI ' «新序» <雜事第一〉 、 《御覽》九三八引《春秋後

語》、唐趙在《長起經» <論士篇〉鯉皆作鯨，則崔譯、簡丈『館

當作鯨JI '說自有攘，不得以為失也。«推南子» <墜形篇〉

『岐龍生館飯JI '此館是較龍所生，豈是小魚邪? J 是館、鯨並為

大魚名，王師言之詳矣;王念孫〈釋大〉第一云: r大魚謂之飽。」

叉第三: r海大魚謂之值。」原注: r «說丈» : II"值，海大魚

也。 JI (獻東: «說丈》無鯨字。〉引《左傳》宣十二年『取其值

觀』為證，今《左傳》作『鯨』 。孔《疏》引裴淵《廣州記》﹒

『鯨靚長百尺，雄日鯨，雌日蝕。 JI J 叉云: r海大魚謂之鯨。」

是館、鯨並大魚之名。唯竊疑李善《注》所見〈對楚王間〉本作

「魚有鱗J '故引許慎《准甫» «注》釋之，下文「非獨烏有鳳而

魚有鯉也」胡克家《考異》卷八云: r袁本、茶陸本云: II" r館J '

善作「鱗J 0 JI 案:所見傳寫誤。尤〔妾〕校改正之也。」梁章鉅

《丈選考異》卷三十七亦云: r II"而魚有館也JI ' «六臣本» II"鮑』作

『鱗JI '此傳寫誤。 J «四部叢刊本》、《宋末刊本》並云: r善

本作『鱗』字J ' «烏石山房本》亦云: r善本作『鱗JI J :並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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證「魚有館也J ' ~李善本》作「鱗J '故李善釋之如此 o 蓋唐代

有作「鱗」者之本。胡紹股謂李善《注》引《准南》與正文無涉，

恐未必是;胡克家、梁章鉅謂傳寫誤，亦非 o 據《准南于} <墜形

篇> ["""較龍生館飯J '是館為龍屬;叉據《准南》許《注} ["""鱗，

龍之屬J :是鱗、組並龍之屬。《莊于} <逍遙遊篇> : ["""北冥有

魚，其名為餌，館之背，不知其幾干且也。化而為鳥，其名為鵬，

鵬之背，不知其幾干且也J '殆即此句所本。

鳳皇上擊九千里，絕雲霓，負蒼天，翱翔乎杏冥之上，夫蕃籬之

寶島，豈能與之料天地之高哉!

五臣呂向《注} : ["""杏冥，絕遠處。」

叉張銳《注} : ["""蕃籬，萬草之屬。鸚，小鳥也。言相於蕃籬之上，豈

能料計天地之高遠哉?言其不自知也。自喻高才，人安能知之，乃肯

輒自為聲譽。 J (獻東: ["""自為聲譽J '諸本並作「自 J '唯《明初

殘存本》作「有J 0 ["""自」、「人」相對為義， ~明本》誤 0)

尤妻《文選考異} : [""" r負蒼天 JI '五臣下有『尺亂浮雲』四字 oJ

(獻軍: ["""尺」乃「足」之諦。〉

梁章鉅《文選旁證》卷三十七: [""" r負蒼天 JI ' ~六臣本》此下有『足

亂游雲』四字，非也。」

許與行《丈選筆記》卷七「足亂」條云: [""" r負蒼天』下， ~善本》無

『足亂浮雲』四字，俗妄加之。《新序》載此文，字旬徽異，亦無

『足亂浮雲』旬，削! J 叉異行玄孫許嘉德案語云: [""" ~六臣本》云

『五臣有「足亂浮雲」字 J (獻東: «明初殘存本》作『善無足亂浮

雲字JI '意同) ，是有者沿五臣之誤也。」

盧丈招《臺書拾補} ["""新序一 J : [""" r夫糞田之鸝 JI ' «丈選》作『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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籬之鸝JI 0 J 叉云: ["" r豈能與之斷天地之高哉 JI '疑『劃 JI ' ~文

選》作『絕JI 0 J

東: ~春秋後語》、《長鐘經》作「豈能與料天地之高哉J '無上「之」

字。皇， {何評本》、《久保本》、《春秋後語》、《長起經》並作「凰J '

《新序》作「烏」。皇、凰，古今字。疑本作「烏J ' [""鳳烏」與

下「鯉魚」相對成文;且「鳳鳥」即「鵬J '作「鳳皇」則是「來

儀之鳳」矣。其作「皇」者，蓋以鳳皇為慣語，叉涉鳥、皇二字形

近而諦。作「凰」者，則易「皇」為「凰」也。千， «長起經》作

「萬J '蓋涉《莊子» <逍遙遊〉而誤。上擊謂高飛也。《莊子》

〈逍遙遊> : [""鵬之徒於南冥也，水擊三千旦，搏(搏〉扶搖而上

者九寓里。」絕，超絕，凌越。負，背負。絕雲霓， {新序》作

「絕浮雲J '義同。雲霓並在天空，霓文為雲之一種景色，故並舉

以言天之高處也。浮雲，飄浮於天際之雲，亦喻其高。《莊子》

〈逍遙遊篇> : [""絕雲氣，負青天，然後圖南。 J {五臣本» [""負

蒼天」下有「足亂浮雲」四字，嚴可均《全上古文》同。《晏子春

秋» <外篇第八> [""景公間天下有極大極細晏于對第十四」云:

「景公間晏于曰: U天下有極大乎?J1晏于對曰: U有。足游浮

雲，背負蒼天，尾但天閒，躍啄北海， ......J1 J (王念孫《讀書雜

志» <讀晏子春秋雜志〉云: [""案: U足游浮雲』上，原有『鵬』

字，自『足游浮雲』以下六句，皆指鵬而言，今本脫去『鵬』字，

則不知為何物矣。《御覽» <羽族部〉十四『鵬』下引此作『鵬足游

浮雲』云云，則有『鵬』字間矣。」獻車:有「鵬」字語意始完，

王說是也。〉此文《五臣》、《六臣本》並有「足亂浮雲」旬，蓋據

《晏子春秋》旁注而竄入正文者，唯易「游」為「亂」耳。翱翔，

徜徉逍遙也。《詩» <齊風> <載驅> [""齊子翱翔 J ' ~毛傳» 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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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翱翔，彷徉也。」叉〈槍風> <羔裘> r羔裝翱翔J' {鄭筆》

「翱翔猶逍遙也。 J {莊于~ <逍遙遊> : r斥鵝笑之曰: If'彼且

吳適也?我騰躍而上，不過數的而下，翱翔蓬萬之間，此亦飛之至

也。而使且美適也? J J {莊于》本用以形容斥鸝之飛，此變而用

以形容鳳鳥之飛。又《國策~ <楚策四〉莊辛曰: r王獨不見夫

蜻蛤乎?六足四翼，飛翔乎天地之間。」杏， {新序》、《春秋後

語》、《長起經》並作「窈J '杏、窈通。《元刊殘存本》作「香J '

蓋「杏」之誤。杏冥，深遠貌，此用以形容鳳鳥高飛之高遠難見。

鶴，同鵝、輯也。《莊于~ <逍遙遊篇> {釋丈~ : r (姆〕字亦
作『鸚』。司馬云: If'攏，鵝雀也。 J J 蕃， {久保本》、《何評

本》、《春秋後語》並作「藩J ' {烏石山房本》、《長鈕經》並

作「草草」。蕃，蕃古今字。囂，借為藩。《說文通訓定聲~: r籠，

陵借為藩。」或涉籬字而講為「講」也。籬，當借為「離J '蕃

籬，蓬萬之屬，猶《莊于~ <逍遙遊〉之「蓬萬」也。其作「審籬」

者或六朝俗書以竹、以艸之字常相混也。{新序》作「糞田J '

「糞」乃「葬」之誤。「蕃」摺丈作「賽J ({說文》一下「蕃」

字段玉裁《注~) ，作「糞」蓋以「聾」字少見而誤也。豈猶安、

何也。料、量互丈，謂量度也。《新序》作「斷J '蓋「斷」俗作

「師J ' r料」、「斷」形近而藹，後遂易為「斷」也。盧丈招疑

當作「畫畫J ' r盡量」乃絕之古文， {說文》十三上「采部J : r錯，

古文絕，象不連體，絕二絲。」盧氏蓋不曉「斷」乃「料」之誨，

遂有是說。盧氏叉謂《文選》作『斷J '考今本《文選》無作「斷」

者，蓋盧氏所見有如此作者。作「斷」正可為「料」講「斷」再易

為「斷」之證。宋主謂鳳鳥高飛，凌越九千里高空，超越雲霓'背

負青天，逍遙於高遠不可測之高空，騰躍於蓬萬間之鸚雀安足以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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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量度天地之高哉?余蕭客《丈選紀開》卷二十五引孔平仲〈雜說

四〉云: I宋玉賦: r豈能與之料天地之高哉。』天言高可也，地

言高不可。 ......J 孔說泥矣。

鰻魚朝發崑崙之墟，暴書於喝石，暮宿於孟詣，夫尺澤之銳，豈

能與之量江海之大哉!

李善《注» ; I «爾雅» «釋水> )曰: r河出崑崙墟，色白。』郭

璞曰: Ir墟，山下基也。 JI J 叉云: I孔安國《尚書傳》曰; Ir碼

石，海眸山。 JI J 叉云: I尺澤，言小也。」

五臣劉良《注» : I峙峭山，黃河之源出焉。墟，山根也。暴，露也。

薯，魚之鬚蠶也。」叉云: I孟諸，大澤名。蝕，小魚名。」

軍:餌， «新序》、《春秋後語》、《長起經》、《御覽》九三六引宋

玉〈對間〉並作「鯨J '說已詳上。墟， «新序》作「虛J '虛、

墟古今字。崑崙，古崑崙山， «史記» <大宛列傳〉、《說丈》、

《山海經》、《水經》並云其為黃河發源處。暴，乃真之隸變，

《說丈》七上「日部J : I鼻，睛也。」轟之本義為曬米，引申凡

轟物於日皆謂之囊，經典中多作「暴J '俗加日作曝。薯， «儀

禮» <士虞禮> I魚進書J '鄭《注» : I脅，脊。 J «丈選》

卷一二木華〈海賦> I馨蠶刺天J '李善《注» : I郭璞〈上林賦

注〉曰: Ir餾，魚背上豈是也。 JI J 今通作餾。碼石， «御覽》九

三六引宋玉〈對問〉作「鶴石J '蓋形近而誤。《說文》九下「石

部J : I碼，東海有碼石山。」碼石山地望，古今說法不一，宋玉

〈對間〉蓋寓言耳，站不詳考。暮， «御覽》九三六引宋玉〈對

間〉作「夕」。孟諸，古澤數名， <禹貢〉作孟豬。《春秋後語》、

《長短經》作「孟津J '蓋以「孟津」習見而誤。尺澤猶言小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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陸德明《經典釋丈» <莊于音義上>: r斥，司馬云: II小澤也。』

本亦作『尺J ' {崔本》同 o 簡丈云: II作「尺」非 oJ J 王念孫

《廣雅疏證》卷九上〈釋地> r斥，池也」條云 :r{准南于» <精神

剖I> : II鳳皇不能與之(暉，而況尺鵝乎? J {新序» <雜事篇> :

『尺澤之飯，豈能與之量江海之大 ?J 尺誼與斥同 o 姆在斥中，

故日斥攏。作尺者偎借字耳。《文選» <七啟> {注》引許價云:

『姆雀飛不過一尺。」失之。」餅，本有大魚(見上「烏有鳳而魚

有鯉」下引王念孫〈釋大〉說及《廣雅疏證》卷十下「納，飯也」

條〉、小魚二義，此指小魚。{莊于» <外物篇> r守航棚J '

《釋丈» : r李云: II銳、鯽，皆小魚也 oJ J 量、料互文，說詳

上。江海， {春秋後語》作「江漢J '誤 o 館游於海中，江漠不足

以容其身，江漢亦不足以形其大也 o r豈能與之量江海之大哉J '

《春秋後語》、《長起經》、《御覽》九三六引宋玉〈對問〉並無

上「之」字。宋玉又以魚為比，謂餌魚朝發於崑崙之山，游至碼石

山而曝其脊緝，暮宿於孟諸之澤;尺澤之小腕，焉能與之量度江海

之大哉!借之以形容小者之不足以知大，以言世俗之人不知其大

志也。以上二事蓋本之《莊于» <逍遙遊篇> : r窮髮之北有冥海

者，天池也。有魚焉，其廣數干里，未有知其修者，其名為線。有

烏焉，其名為鵬，背若太山，翼若垂天之雲'搏(搏〉扶搖羊角而

上者九萬里，絕雲氣，負青天，然後圖南，且適南冥也。斥安嘻笑之

曰: II彼且真適也?我騰躍而上，不過數的而下，翱翔蓬萬之間，

此亦飛之至也 o 而彼且吳適也 ?J 此小大之辯也 oJ

故非獨烏有鳳而魚有線也，土亦有之 o

五臣李周翰《注» : r言亦有大才不可識知者。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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胡克家《丈選考異》卷八: r袁本、茶陸本云: r r棍打善作「鱗JoJ

案:所見傳寫誤。尤技改正之也。」

梁章鉅《丈選旁證》卷三十七: r r而魚有館也J ' «六臣本» r餾」

作『鱗J '此傳寫誤。」

東:緝， «新序》、《春秋後語》、《長鐘經》並作「鯨J , «李善本》

作「鱗J '說並詳上「夫烏有鳳而魚有館」條。文《春秋後語》、

《長起經》並無「也」字。宋玉先借歌為喻，言品高，故不合於

俗;文借物為喻，言行高，故俗無以知;至此引入正意，謂己品

高、行高，此其所以士民眾照不譽之甚也。

夫聖人瑰意晴行，超然獨處;夫世俗之民，叉安知臣之所為哉!J

五臣日向《注~ : r瑰，大也;誨，美也。」叉云: r玉自言其才俗人

所不知。」

盧丈招《草書拾補} r新序一J : r r夫聖人瑰意奇行j , «丈選》作

『靖jJ 0 J

梁章鉅《丈選旁證》卷三十七: r r世俗之民j , «六臣本~ r世』上

有『夫』字。」

軍: «胡刻本~ r世俗」上有「夫」字， «長鐘經》同。《新序》、《五臣

本》、《何評本》、《久保本» (以上二本並李善注本〉、《全上

古文》並無「夫」字。夫猶彼也;唯此疑涉上「夫」字而衍。瑰，

偉也。時， «新序》作「奇J '奇、商通。«苟于» <非十二子

篇> r好治怪說，玩靖辭J '楊位《注~ : r講，讀為奇異之奇。」

瑰意講行，謂思想行為異於凡俗，對前丈襄主「遺行」之間而言，

「瑰意講行J '於世人眼中正是「遺行」也。《長鐘經》作「瑰靖

意行J ' r靖意」二字蓋誤倒。超然，謂超出世俗之外;獨處，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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卓然、特立，不與世俗同流。《准南子» <僑務篇> : r超然、獨立，

卓然離世。」世俗之民，指前文之「士民眾康」也。安猶焉、豈。

此宋玉答楚王，謂己之不譽乃因世俗之人不能知也。謂聖人之思想

行為超乎凡俗，卓然獨立，固無法見知於世俗;世俗之人文焉能知

玉之所為哉!

本文曾獲國科會興助，謹設、謝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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